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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-各處室獎項內容說明 

項

次 

獎項 

名稱 
內容 負責處室 

1 

資 源 回

收 績 效
考核 

計有桃園市、高雄市、宜蘭縣、

嘉義縣、新竹縣與金門縣等 6

個縣市榮獲金質獎，及臺北
市、臺南市、新竹市、屏東縣、
花蓮縣與臺東縣等 6 個縣市

榮獲銀質獎，另有 30個公所
榮獲鄉鎮市優等獎。各縣市積
極辦理資收關懷、提高低回收

率物品之回收單價、建立清潔
隊到府回收的服務、設置農藥
罐回收站、利用通訊軟體或

APP通報資收等相關工作，有
效提升資源回收量，108年全
國資源回收率 55.14%、資源

回收量達 496萬公噸，成效卓
著。 

回收基管會 

2 

環 境 教

育 績 效

考核 

計有桃園市、臺南市、苗栗縣、

雲林縣、屏東縣、基隆市、花
蓮縣與臺東縣等 8 個縣市榮
獲特優。各縣市除了結合地方

環境特色及環境資源，深耕在
地網絡，培訓志工及社區推動
多元體驗、戶外學習等環境教

育活動有顯著成效外，並適時
將環境保護知識傳遞給民眾，
以培養民眾環境知能進而產

生行動力，讓環境及資源得以

綜計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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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
獎項 

名稱 
內容 負責處室 

永續利用。 

3 

環 境 影

響 評 估
審 查 及

監 督 績
效考核 

計有新北市、桃園市、臺中市、

臺南市、高雄市、新竹縣、彰
化縣、屏東縣、基隆市及新竹

市等 10個縣市榮獲特優。各
縣市除積極辦理環境影響評
估審查外，同時也建立深度環

境影響評估監督查核機制，值
得肯定。 

綜計處 

4 

地 方 政

府 環 境

清 潔 維
護 考 核
評比 

計有臺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、

臺中市、臺南市、高雄市、新
竹市、宜蘭縣與屏東縣等 9個

縣市榮獲特優，及基隆市、彰
化縣、金門縣與嘉義縣等 4個
縣市榮獲優等。各縣市積極重

視環境維護，並將環境清理整
頓工作推廣到鄉鎮市區、村
里，共同營造乾淨美麗的生活

環境。 

環管處 

5 

推 動 因

應 氣 候

變 遷 行
動 績 效
評比 

計有臺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、

臺中市、臺南市、新竹縣、彰

化縣與澎湖縣等 8 個縣市榮
獲特優，及嘉義縣、高雄市、
屏東縣與花蓮縣等 4 個縣市

榮獲優等。各縣市結合在地特
色辦理低碳永續家園相關工
作，包括城市綠屋頂等建築綠

化降溫、多元節電方案與活

環管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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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
獎項 

名稱 
內容 負責處室 

動、因地制宜推動太陽光電等

各類再生能源、整合推動低碳
運輸並結合低碳觀光、籌組減
碳行動聯盟協助社區節電減

碳、加強偏鄉能源自主性因應
防災及強化氣候變遷調適能
力等，以實作強化宣導，提升

民眾的氣候變遷認知。 

6 

河 川 污

染 整 治
績 效 考
核 

計有臺北市、彰化縣與新竹市

等 3個縣市榮獲特優，及基隆

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、嘉義縣、
屏東縣、宜蘭縣、花蓮縣與金
門縣等 8個縣市榮獲優等。其

中，臺北市推動污水廠技能競
賽、洗車業專案納管、輔導臨
時攤販裝設油脂截留器等精

進作為，加強維護淡水河流域
河川水質；彰化縣積極推動舊
濁水溪畜牧糞尿資源化輔導

工作，整合縣內 13處自動水
質監測站並建立聯合應變機
制，以監控重金屬可能的污染

源；新竹市則強化轄內科學園
區稽查管理與輔導工作，並推
動香山灌區灌排分離示範區、

進而維護農地水體水質。其他
獲獎縣市在水污染防治工作
上亦有良好績效，共同創造優

質的水環境。 

水保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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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
獎項 

名稱 
內容 負責處室 

7 

土 壤 及

地 下 水

污 染 整
治 績 效
考核 

計有新北市、臺南市、新竹縣、

屏東縣與基隆市等 5 個縣市

榮獲特優，及臺北市、桃園市、
高雄市、新竹市、宜蘭縣、花
蓮縣與臺東縣等 7 個縣市榮

獲優等。各縣市除了在辦理污
染場址管理與努力達成解列
目標上有顯著成效外，同時持

續研擬具轄區特色的污染整
治與執行策略，回復良好的水
土環境。 

土污基管會 

8 

推 動 民

間 企 業

與 團 體
實 施 綠
色 採 購

計 畫 績
效考核 

計有臺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、

臺南市、高雄市、宜蘭縣、苗
栗縣、嘉義縣、屏東縣、臺東

縣與金門縣等 11個縣市榮獲
特優。透過地方環保機關的努
力，108年全國民間企業與團

體綠色採購金額達到新臺幣
（以下同）340億元，並推廣
一般民眾綠色消費金額達

559億元，合計民間綠色採購
金額 899 億元，相較 107 年
度 741億元成長幅度達 21%。 

管考處 

9 

空 氣 品

質 維 護
改 善 工

作 績 效
考核 

藉由中央與地方環保機關積

極合作、共同執行空氣污染防
制工作，108年 PM2.5年平均
濃度 18 μg/m3及紅害站日數

減半等 2 項空氣品質改善目

空保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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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
獎項 

名稱 
內容 負責處室 

標均已達成，期許地方環保機

關持續推動各項空污改善工
作，落實執行，俾能提升整體
空氣品質。 

10 

秋 冬 季

節 空 氣
品 質 改
善卓越 

南部 5 縣市（嘉義縣、嘉義

市、臺南市、高雄市與屏東縣）
於 108年秋冬季節（即 108年

10月至 109 年 3 月）積極配
合辦理「空氣污染跨區合作預
防應變機制」，且 PM2.5濃度

改善率為 14.9％遠高於其他
地區，並創下零紅害日之亮眼
成果，大幅改善 108年度秋冬

季節南部地區的空氣品質，足
為表率。 

空保處 

11 

直 轄 市

及 縣
（市）政

府 環 境
保 護 績
效考核 

計有臺南市、嘉義縣、高雄市、

桃園市、基隆市、臺北巿、宜
蘭縣、彰化縣、屏東縣、新北

市與花蓮縣等 11個縣市榮獲
特優。透過績效考核方式強化
中央與地方環保機關的交流

合作，同時激勵地方環保同仁
積極提升環保施政績效，讓國
人有更舒適的生活環境。 

管考處 

  


